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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种类扩张模型，将知识产权保护、前沿技术差距和技术追赶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分

析框架中研究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该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自主创新
和技术模仿产生的技术追赶效应会随着前沿技术差距动态变化，致使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

赶的影响关于技术差距存在“门槛效应”．该“门槛效应”合理解释了国别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和抑制技术进步同时并存的悖论和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

间不一致性悖论，并且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与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会显著影响该门槛值．
数值模拟显示：恒定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使技术后发国落入“技术追赶陷阱”中．随着技
术差距由远及近，先松后紧地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最优动态技术追赶策略，有利于后

发国摆脱“技术追赶陷阱”，完成技术追赶过程．运用跨国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验证了存在
“门槛效应”的结论，实证结果不受内生性问题和核心指标不同测度方法影响．本研究有助于
中国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地制定最优动态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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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持续动力．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技术具有

极强的外溢性，因此，政府或者组织需要制定一系

列完善的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

动技术持续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国际
上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吁日渐高涨，中美贸

易谈判多数分歧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自中
国加入ＷＴＯ后，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
求日益增强．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的 ＴＦＰ增长率持续
下降

［１］，２０１８年的中美贸易战折射出中国本土企

业存在关键核心技术被国外“卡脖子”的困境．中
国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的双重需求和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压力．
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文件不
断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目的在于激励企业进行

本土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是
把双刃剑（如专利期限和新颖度标准是为了平衡

静态与动态效率损失），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会

形成垄断效应，激励企业为市场而竞争取代市场

中的竞争，促进技术创新
［２］；另一方面，知识产权

保护也会导致“专利丛林”和市场势力效应，抑制

技术创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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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层面可

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与一国的技术进步存在以下

两个典型特征：第一，在空间截面中，不同国家中显

现出“知识产权保护悖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

术进步率的相关性在技术前沿国和技术追赶国的

样本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现象②．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７年间，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加快了技术前沿国
的技术进步率，二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见

图１（ａ））．这似乎表明呼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
动技术进步是具有经验事实支撑的．然而，观察同
时期追赶国的样本，知识产权保护却抑制了追赶

国的技术进步率，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步率之

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见图１（ｂ））．这表明当代世
界呼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会通过抑制技

术追赶国的技术进步率，提升技术前沿国的技术

进步率，减慢技术追赶国对技术前沿国的追赶速

度，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快速向技术前沿收

敛，延缓技术趋同期限．
第二，在历史层面，同一国家会出现“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同一国家在不

同历史时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截然不同．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德国和法国极为“忽视”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１８５０年之前，相较于英国，德国和法国
是技术后发国家，英国主张实施严格的技术壁垒，

而德国和法国政府在１８５０年—１８６９年间资助国
内人员去英国学习经验，耗费举办博览会等活动，

促进技术模仿和扩散，博览会评委会的评奖清楚

表明自己不喜欢保守技术秘密的企业．这种暂时
性“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使得德国和法国的制

造业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同期英国．美国在发展前
期仅对国外的知识产权提供了微弱的保护

［４］．而当
代的美国、德国和法国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倡

导者．在历史层面还表现出部分国家完成了技术追
赶过程，甚至成为技术前沿国，而部分国家出现了

技术停滞，陷入“技术追赶陷阱”．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德国和法国完成对英国的技术追赶过程．美国独立
后完成对欧洲国家的技术赶超．二战后，东亚的日本
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而巴西和菲律宾的

ＴＦＰ从１９６０年—２０１６年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增长，
１９８０年以来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

　　　　（ａ）技术前沿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ＴＦＰ增长率　　　　　　　（ｂ）技术追赶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ＴＦＰ增长率　　
　　　（ａ）ＩＰＲＰａｎｄＴＦ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ＩＰＲＰａｎｄＴＦ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ｔｃｈ-ｕ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图１　知识产权保护与ＴＦＰ增长率
Ｆｉｇ．１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ＰＲＰ）ａｎｄＴＦ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注：横坐标为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源于作者整理世界银行收录的全球治理指标（ＷＧＩ）中法律规则（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的数据，该指标综合了

知识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和政府法治的信任程度等多种指标．以该指标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的均值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纵坐标为 ＴＦＰ增长

率，数据源于作者整理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制的ＰＷＴ９．１中的ＴＦＰ指标．计算每个国家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７年的ＴＦＰ增长率．技术前沿国与

技术追赶国的划分标准为：国家的ＴＦＰ值大于等于美国ＴＦＰ的８０％为技术前沿国（图１（ａ）），小于美国ＴＦＰ的８０％为技术追赶国（图１

（ｂ））．

　　已有理论和研究大多数聚焦于解释以上知识
产权保护典型化事实的某一侧面，缺少能够全面

解释以上现象的统一理论．例如，技术创新理论可
以解释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步率的正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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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技术前沿国是以ＴＦＰ值来划分的，具体定义大于等于美国ＴＦＰ的８０％为技术前沿国，反之，则为技术追赶国．



系．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依赖于技术创新，知识产
权保护可以良好保障创新者的技术创新收益

［５］．
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技术创新

［６－８］，推动技

术进步．但该理论难以解释在技术追赶国中出现
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步率负相关的典型事

实．技术模仿理论可以解释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
进步率的负相关关系．后发国可以通过技术模仿
实现技术追赶

［９］．技术模仿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
取决于前沿技术差距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方
面，由于知识的非完全竞争性，距离技术前沿越

远，技术前沿国对技术追赶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更

大
［１０，１１］．技术追赶国有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利用

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９，１２］．另一方

面，技术模仿效应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程

度．由于技术模仿成本远小于自主创新成
本
［１３，１４］，弱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模

仿活动．因此，技术差距较远时，强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与技术进步率负相关．但该理论难以解释知
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步率正相关的典型事实．此
外，技术模仿理论可以解释“技术追赶陷阱”③的

成因．如果技术追赶国仅仅从事技术模仿，不进行
自主研发，技术追赶国也会产生经济增长，但是技

术追赶国存在着“技术追赶陷阱”，永远不会产生

技术趋同效应
［５，１５］，该理论可以部分解释巴西、

菲律宾等国出现技术停滞的现象．但却难以解释
技术追赶国实现技术追赶的典型事实．那么，是否
存在一个能够同时包容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模仿

理论的统一分析框架，解构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

进步的复杂动态影响过程，解释前文提及的诸多

典型化事实，并在国别的经验层面上得到验证呢？

鉴于已有理论未能同时合理解释以上诸多典

型化事实，基于已有研究做了以下拓展：第一，结

合技术创新理论
［１６］
与技术模仿理论

［１７，１８］，引入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何通过影响技术模仿和自主

创新的成本和收益
［１９－２１］，进而内生地决定地区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模仿能力的微观机制．第二，
根据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并解释了前文的

典型化事实：１）由于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前沿技
术差距越大，技术追赶国具有越快的技术追赶效

应，因此会有技术趋同效应；２）技术追赶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效应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

性关系，而是关于技术差距存在一定的阈值．当技
术差距高于阈值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技

术追赶效应，反之，则相反．不同国家在空间截面
上存在不同的技术差距，前沿技术国的技术差距

低于阈值，因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技术前

沿国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追赶国则恰恰相反．这是
在空间截面中同时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和抑制

技术进步的悖论（见图１）的原因；３）阈值会受到
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和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

的显著影响．更高的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和更
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相辅相成，不仅会激励企业增

加自主创新努力程度，还会显著提升阈值；更高的

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和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更

加匹配，不仅会激励企业增加技术模仿努力程度，

还会进一步放大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并且显著

降低阈值；４）技术追赶国如果长期维持低水平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然前期会有较快的技术追

赶效应，但是后期会落入“技术追赶陷阱”中．这
是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出现技术停滞的成因之

一．如果技术追赶国在追赶前期缓慢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并在技术差距接近“技术追赶陷阱”时迅

速有力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技术追赶国可

以跨越技术追赶陷阱．这解释了某些国家（德国
和美国等）实现技术赶超的事实和这些国家在历

史视角上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悖论；５）由于门槛值受多重因素（国家基础创新
转化能力、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等）影响，难以

度量．因此，存在最优动态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策略
（即先松后紧地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

使技术追赶国以最快速度完成技术收敛过程．第
三，运用国别数据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说，

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研究具体有三方面边际贡献：１）将技术创

新理论和技术模仿理论融入在统一的一般均衡分

析框架下，扩展了知识产权保护理论对现实世界

的解释力度．本研究可以同时解释知识产权保护
在空间维度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悖论”和时间维

度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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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技术追赶陷阱”是指技术前沿国的总体技术水平除以技术追赶国的总体技术水平的比值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值，并且该比值大于１．



２）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发现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效应的影响并非简单的

线性关系，而是关于技术差距存在一定的阈值，且

阈值大小是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３）本
研究对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具有非常重

要的启示性意义．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既不
能简单机械地搬抄别国的经验，也不应迫于外部

压力盲目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同国家应该
结合本国具体的发展现状，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

地制定本国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助力国家

摆脱潜在的“技术追赶陷阱”，实现经济长期

增长．

１　模　型

本研究借鉴 Ｒｏｍｅｒ［１６］、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
ｔｉｎ［１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５］、Ｗｕ［２１］的研究，采用中间投入
品的种类数量扩张测度技术进步，构建新的一般

均衡分析框架．经济体中主要有四部门：生产最终
品的部门———制造商；中间品部门———供应商；技

术创新／模仿活动———研发部门；消费部门———消
费者．制造商通过购买和组装中间品生产最终品，
供应商提供中间品，研发部门为供应商提供新技

术，制造商面临完全竞争市场，供应商则面临垄断

市场．经济体中没有人口增长，总人口固定为 Ｌ，
家庭无弹性地提供劳动．
１．１　模型构建

１）最终品．最终品由制造商生产，面临着完
全竞争市场，生产函数为

Ｙｔ＝
１
１－β∫

Ｎｔ

０
ｘｔ（ｖ）

１－β
ｄ( )ｖＬＥβ （１）

其中Ｙ是最终品，下角标ｔ表示时间，ｘｔ（ｖ）表示第
ｖ种中间投入品，Ｎ表示需要 Ｎ种中间投入品，ＬＥ
表示最终品生产需要的劳动投入，β是固定参数，
表示劳动要素的重要程度．最终品用来消费和生
产中间品．

生产最终品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为

ｍａｘ
ｘｔ（ｖ），ＬＥ

Ｙｔ－∫
Ｎｔ

０
ｐｔ（ｖ）ｘｔ（ｖ）ｄｖ－ｗｔＬＥ （２）

式（２）中将最终品的价格标准化为１，ｐｔ（ｖ）是中
间品价格，ｗｔ是劳动力工资．对式（２）关于 ｘｔ（ｖ）
求一阶条件，可得中间品的需求函数

ｘｔ（ｖ）＝ｐｔ（ｖ）
－１／βＬＥ （３）

２）中间品．中间品由供应商生产，供应商面
临的是垄断竞争市场，利润函数具体为

ｍａｘ
ｐｔ（ｖ）
πｔ（ｖ）＝ｐｔ（ｖ）ｘｔ（ｖ）－ψｘｔ（ｖ） （４）

πｔ（ｖ）是ｖ产品的利润，ψ是中间品生产的边际成
本，即生产一单位中间品 ｘ需要 ψ单位的最终品
价值．将式（３）代入到式（４）并对价格求一阶条
件，可以得到

ｐｔ（ｖ）＝ψ／（１－β） （５）
为进一步简化模型，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５］的研

究，令ψ＝１－β，则式（５）简化为ｐｔ（ｖ）＝１，结合
式（３）和式（４），最终品生产函数简化为

Ｙｔ＝ＮｔＬＥ／（１－β） （６）
此时，对式（２）关于劳动要素求一阶条件，得到工
资水平

ｗｔ＝βＮｔ／（１－β） （７）
３）技术进步（Ｎ）的内生化过程．中间品的技

术创新过程具体如下

Ｎ·ｔ＝［λＮｔ＋σ（Ｎ*ｔ －Ｎｔ）］ＬＲ （８）
式中λ表示国家技术创新能力，σ表示国家技术
模仿能力，ＬＲ是研发工人数目；Ｎｔ表示ｔ期技术追
赶国的技术水平（产品种类），Ｎ* 表示技术前沿
国的技术水平，（Ｎｔ* －Ｎｔ）刻画了本国距离技术
前沿的距离，是追赶国的技术模仿空间．该式刻画
了本研究与 Ｒｏｍｅｒ［１６］、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７］、
Ｃｈｕ等［２０］

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与Ｒｏｍｅｒ［１６］聚焦
于发达国家不同，本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国家或者

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研究．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
ｔｉｎ［１７］的研究专注于后发国家对技术前沿国的技
术模仿行为．本研究还研究了自主创新行为．Ｃｈｕ
等
［２０］
的研究认为后发国会全部引进技术前沿国

的技术Ｎｔ*．本研究则认为后发国对技术前沿国
的技术引进空间应该是后发国本身没有的技术

（Ｎｔ* －Ｎｔ），而不会引进已经拥有的技术（Ｎｔ）．因
此，本研究的研究假定比 Ｒｏｍｅｒ［１６］、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
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７］、Ｃｈｕ等［２０］

研究更符合现实经济运行

的情况．此外，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技术追赶国的
技术追赶问题，因此没有重点考察 Ｎ*的内生性
变动，假定其以某一个恒定的增长率外生增长．

国家技术创新能力 λ由国家基础创新转化
能力ηｎ和企业自主创新努力程度μ构成．国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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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创新转化能力 ηｎ衡量了国家对原创技术的生
产、应用以及推广的能力．ηｎ主要受国家制度环
境和政策影响．例如一国基础（应用）科研体系的
结构、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机制以及创新在行

业内和行业间扩散的制度摩擦的大小，这些因素

对于某一企业而言往往是外生的．而企业自主创
新努力程度μ则由企业内生决定的，更多是理性
企业愿意在自主创新上愿意投入努力的程度大

小，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内生变量．相类似，一国
的技术模仿能力σ由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 ηｍ
和企业技术模仿努力程度 ｖ构成．国家技术引进
吸收能力ηｍ衡量了国家对外来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能力．η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例如国家对引
进外来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外资进入市场壁垒

和对前沿技术具有互补性的本国人力资本和产业

资本存量等．更开放的经济制度和更具互补性的
人力（产业）资本存量都会显著增加国家技术引

进吸收能力 ηｍ，这些因素对于企业而言往往是
外生的．企业技术模仿努力程度 ｖ是企业需要内
生决定在技术模仿上努力程度的大小，是本研究

另外一个需要内生的重要变量．因此，式（８）可整
理为下式

Ｎ·ｔ＝［η
１
２
ｎμＮｔ＋η

１
２
ｍ
ｖ（Ｎ*ｔ －Ｎｔ）］ＬＲ （９）

式（９）中ηｎ是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ηｍ是
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μ是企业自主创新努力
程度，ｖ是企业技术模仿努力程度．式（９）是本研
究不同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５］的核心构建．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５］

的研究更聚焦于ηｎ（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和
ηｍ（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的研究，而没有深入
地去研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企业的微观研

发资源配置行为的影响．式（９）为下文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对企业的微观研发资源配置行为奠定了

基础．下文会详细讨论知识产权保护 φ是如何通
过一般均衡的市场出清的微观调节机制来决定企

业的自主创新努力程度 μ和技术模仿努力程度
ｖ，即内生μ和ｖ．

令Ｎｔ*／Ｎｔ＝ｄｔ，ｄｔ为技术差距，则式（９）简化为

ｇＮ ＝
Ｎ·ｔ
Ｎｔ
＝［η

１
２
ｎμ＋η

１
２
ｍ
ｖ（ｄｔ－１）］ＬＲ （１０）

式（１０）中ｇＮ是技术进步率．ＬＲ是研发劳动，技术
追赶国的劳动约束为

ＬＥ＋ＬＲ≤Ｌ （１１）
４）新产品价值．

Ｖ·ｔ（ｖ）＋πｔ（ｖ）＝ｒｔＶｔ（ｖ） （１２）
其中Ｖｔ（ｖ）表示第ｖ种中间品的市场价值，包括未

来所有期利润折现之和．Ｖ
·
ｔ（ｖ）表示市场价值变

动．经济体处于稳态时，Ｖ
·
ｔ（ｖ）＝０，式（１２）转化为

Ｖｔ（ｖ）＝βＬＥ／ｒ* （１３）
其中ｒ* 表示均衡时的利率．
５）研发部门———内生自主创新努力程度 μ

和技术模仿努力程度ｖ．给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企业会衡量产品技术创新的收益和成本，内生企

业的最优自主创新努力程度μ和技术模仿努力程
度ｖ．参考Ｗｕ［２１］的研究，假设成本函数如下

Ｃ（μ）＝１２ｆ（φ）μ
２ＮｔＬＲＶｔ （１４）

Ｃ（ｖ）＝１２ｇ（φ）ｖ
２（Ｎ*ｔ －Ｎｔ）ＬＲＶｔ （１５）

其中Ｃ（μ）是获得自主创新努力程度 μ的成本．
自主创新的成本是μ的二次函数（μ＞０），企业
自主创新程度在很高水平时，企业付出的成本会

显著增加．ｆ（φ）是知识产权保护单调减函数，即
知识产权保护越好，会降低自主创新的成本．知识
产权保护越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努力投入获得

的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保障，会促进企业间进行

技术交流，开展产学研研究及相关国际合作，减少

技术流动壁垒，促使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先进技

术，进而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知识存量Ｎ与
提升自主创新之间是正相关关系．ＬＲ是科研人员
投入，人员投入越多，提升自主创新的成本越高．
Ｖｔ是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越高，提升自
主创新的成本越高．Ｃ（ｖ）是获得技术模仿努力程
度ｖ的成本．ｇ（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单调增函
数．这个假定具有非常好的经济学直觉．例如，企
业希望通过技术模仿获得知识产权，当地区的知

识产权保护较强时，关于知识产权的界定过于严

苛或者对侵权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企业需要更

多的技术模仿努力程度才能获得新的知识产权，

此时，技术模仿的投入成本就越高．技术模仿成本
是ｖ的二次函数，其中，ｖ＞０．因此，企业技术模
仿努力程度在较高水平时，企业付出的边际成本

会显著增加．技术差距与技术模仿的成本之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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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十分普遍，如果两个国家
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大，那么后发国家掌握这些先

进技术的能力会越匮乏，其培养这种技术模仿努

力程度的成本相对会较高．如果两国之间的技术
水平接近，那么国家之间提升技术模仿的成本会

较低．ＬＲ和Ｖｔ的形式设置原因同Ｃ（μ）．理性的研
发人员在面对一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选择最优

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和技术模仿能力．具体优化过
程如下式

ｍａｘ
μ，ｖ
　［η

１
２
ｎμＮｔ＋η

１
２
ｍ
ｖ（Ｎ*ｔ －Ｎｔ）］ＬＲＶｔ－

　　　　　　　Ｃ（μ）－Ｃ（ｖ） （１６）
第一项是既定 μ和 ｖ时，发明新技术的收益．
Ｃ（μ）和Ｃ（ｖ）是获得对应自主创新努力程度和
技术模仿努力程度的成本．理性研发人员会选择
μ和ｖ以最大化式（１６）．对上式求μ和ｖ的一阶条
件，可得

μ＝η
１
２
ｎ
／ｆ（φ） （１７）

ｖ＝η
１
２
ｍ
／ｇ（φ） （１８）

将式（１７）和式（１８）代入式（１６）中可得产品创新

[
的净收益如下

η
１
２
ｎ

η
１
２
ｎ

２ｆ（φ）
Ｎｔ＋η

１
２
ｍ

η
１
２
ｍ

２ｇ（φ）
（Ｎ*ｔ－Ｎｔ ]） ＬＲＶｔ

（１９）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φ）增强会通过减少ｆ（φ），降
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进而增加创新收益．知识产
权保护（φ）增强会通过增加 ｇ（φ），增加企业的
模仿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技术模仿收益．在给定
的外生知识产权保护 φ下，理性的研发人员会选
择最优自主创新努力程度μ和技术模仿努力程度
ｖ来最大化其研发收益．
６）自由流动条件．不同于Ｗｕ［２１］的研究，本研

究的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理性人会在

研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因而，单位
劳动力在研发部门和最终品部门获得的收益相

同，内生一般均衡的利率ｒ*．
１
２［ηｎＮｔ／ｆ（φ）＋ηｍ（Ｎ

*
ｔ－Ｎｔ）／ｇ（φ）］Ｖｔ（ｖ）＝ｗｔ

（２０）

将式（７）和式（１３）代入式（２０），整理可得
１
２（１－β）［ηｎ／ｆ（φ）＋ηｍ（ｄｔ－１）／ｇ（φ）］ＬＥ ＝ｒ

*

（２１）
７）消费者均衡．假定家庭具有不变跨期替代

弹性效用函数∫
∞

０
ｅ－ρｔ
Ｃ１－θｔ －１
１－θ

ｄｔ，且满足家庭预算

约束，可推导出家庭消费最优消费路径的欧拉

方程

ｇｃ＝Ｃ
·／Ｃ＝（ｒ* －ρ）／θ （２２）

将式（２１）代入式（２２）即可求出均衡增长率，但ＬＥ
是内生变量，因此需要消去这个内生变量．先将式
（２１）代入式（２２），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并且利
用式（１０）和式（２２）具有相同增长率的性质，可得
到均衡状态下生产最终品的劳动数量

ＬＥ ＝（θＬχ＋ρ）／［（１－β）χ＋θχ］ （２３）

其中χ＝１２［ηｎ／ｆ（φ）＋ηｍ（ｄｔ－１）／ｇ（φ）］，此时

的ＬＥ完全由外生变量决定．因此，将式（２３）和式
（２１）代入式（２２），可以内生经济体的技术进
步率④

ｇＮ＝
１{θ （１－β）

１
２θＬ［ηｎ／ｆ（φ）＋ηｍ（ｄｔ－１）／ｇ（φ）］＋ρ

（１－β）＋θ
－ }ρ
（２４）

１．２　提出假说
关于式（２４）可以提出以下２个有待验证的

重要假说．具体分析如下

１）
∂ｇＮ
∂ｄｔ
＝

（１－β）Ｌηｍ
２（１－β＋θ）ｇ（φ）

＞０．这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时，追赶国的技术与前沿技术差距

越大，追赶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会更快，类似于经典

增长理论
［２６］
中的趋同效应．这主要源于技术差距

较大时，追赶国与技术前沿国之间的技术关系多

数是互补性的．一方面，技术前沿国通常愿意将本
国的一些旧式技术转移到技术追赶国，以增加技

术收益．与此同时，在技术转移过程中会产生更多
的技术外溢效应

［２２］．例如，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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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将非常多的老旧技术（高消耗产业

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国家进行了转移，而

将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２３］，

获取了更多的专业化分工利益．另一方面，此阶段
的追赶国经济往往较为落后，资源错配现象严重，

并且既有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引进和

模仿技术前沿国的旧式技术（对追赶国而言也是

较为先进的新技术）不仅可以优化本国的资源配

置，而且可以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在
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追赶效应会更加显著．综
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　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前沿技术差距
越大的追赶国会具有较快的技术追赶效应．

２）
∂ｇＮ
∂φ
＝（１－β）Ｌ１－β＋ [θ －

ηｎｆ′（φ）
２ｆ２（φ）

－
ηｍｇ′（φ）
２ｇ２（φ）

（ｄｔ－

１ ]） ．技术进步率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阶导数

并非单调函数，且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差距上存

在着“门槛效应”．该门槛效应表明国家从事技术模
仿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与前沿技术差距的阈值有

关，这与Ｂｅｎｈａｂｉｂ等［１９］
的研究有本质不同．当技术

追赶国与前沿国之间的技术差距ｄｔ大于门槛值（阈

值 [） １－
ηｎｆ′（φ）ｇ

２（φ）
ηｍｇ′（φ）ｆ

２（φ ]
）
时，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

于追赶国技术的提升．一方面，此阶段技术追赶国的
通用性技术可能比较匮乏（Ｎｔ很小），如果知识产权
的界定过于细致和苛刻，追赶国只能通过自主创新

来实现技术进步，而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

（ηｎＮｔ／［２ｆ（φ）］）较小，会抑制技术进步率提升．另
一方面，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显著降低ηｍ／［２ｇ（φ）］
的大小，抑制技术追赶国对技术前沿国的技术模仿

效应（ηｍｄｔ／［２ｇ（φ）］），抑制追赶国通过技术模仿
效应获得较快的技术进步．当技术追赶国与技术
前沿国之间的技术差距ｄｔ小于阈值时，即追赶国
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积累，此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反而会促进追赶国的技术进步率加快．这
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第一，此时技术追
赶国已有一定的技术知识积累，具备了一定的独

立研发条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约束追赶国的

模仿行为，激励追赶国利用本国已有的知识进行

自主创新，而此时自主研发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

会较大．第二，此时技术追赶国和技术前沿国间的
差距已经缩小，技术溢出效应会随着二者间的技

术差距减小而减弱．第三，现实中，此阶段技术追
赶国已经基本掌握技术前沿国的通用性知识，二

者之间的关系会逐步由技术互补转为技术竞争模

式．因此，技术前沿国可能会采取保密措施保留专
用性技术和核心技术，和追赶国产生“技术脱钩”

现象
［２４］，使技术追赶国的学习成本显著提升，减

弱技术模仿效应．值得关注的是门槛值会受到国
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 ηｎ和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
力ηｍ的影响．该结论符合经济直觉，国家基础创
新转化能力与技术引进吸收能力对门槛值起到了

相反的作用．国家的基础创新转化能力越强，那么
会显著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值，即在技术差

距较远时，就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使经济体转

入以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此阶段国家

需要重点考虑提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国家
技术引进吸收能力越强，那么会显著降低知识产

权保护的门槛值，即在技术差距较近时，由于具有

极强的技术引进吸收能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依

然难以促进经济体转入以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的阶段，此阶段国家需要重点考虑延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策略．

３）
∂２ｇＮ
∂φ∂ｄｔ

＝－
（１－β）Ｌηｍ
２（１－β＋θ）

ｇ（φ）－２ｇ′（φ）＜

０．技术进步率对前沿技术差距与知识产权保护
的二阶偏导数为负，这在经济意义上表明随着前

沿技术差距增大，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显著抑

制技术追赶国的技术进步率提升．结合上文第
（２）点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抑制作用存在着门
槛效应．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２　随着前沿技术差距缩小，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对追赶国技术进步率的影响会有逐步增

强促进作用．但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追赶国的
技术追赶效应在技术差距上存在门槛效应，即当

前沿技术差距大于门槛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

利于技术追赶；当前沿技术差距小于门槛时，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追赶．
１．３　数值模拟

本研究将进行数值模拟考察技术进步率的静

态和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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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简化模型．结合 ｆ（φ）与 ｇ（φ）的性质，设
置１／［２ｆ（φ）］＝φ，１／［２ｇ（φ）］＝（１－φ）．式
（２４）可化为

ｇＮ＝
１{θ （１－β）×

θＬ［ηｎφ＋ηｍ（１－φ）（ｄｔ－１）］＋ρ
（１－β）＋θ

－ }ρ （２５）

２）参数赋值和校准．参数具体设置如下⑤：
θ＝３，β＝０．６，ρ＝０．０２，ηｎ ＝０．２７５，ηｍ ＝
０.２８３，Ｌ＝１．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２５］，将居民

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设定为 θ为 ３．参考余建
干
［２６］
的研究，将β设置为０．６．ρ是主观贴现率，

参考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７］的研究，将ρ设置为
０．０２．设置Ｌ＝１，即总人口标准化为１．将技术前
沿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φ设置为０．８，技术追赶国
为０．２．将技术前沿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设置为
０.８，而非１，是出于实践的考虑．设置为１，则说明
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没有改善空间，不符合

现实经济．同时还设置φ＝０．４做了稳健性检验．
通过设置前沿国家的稳态技术进步率为２％，校
准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 ηｎ为０．２７５．已有研究
表明中国的 ＴＦＰ年均增长率大约在 ２％到
６％［２８］．因此，通过设置中国的技术进步率为４％
来校准获得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 ηｍ．从
ＰＷＴ９．１中可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７年之间的平均值为２．６５０．将知识
产权保护进行归一化后，中国的均值为０．４０９，因
此，本研究假定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为０．４．结合
以上的参数设置，通过校准获得 ηｍ为０．２８３．为
验证参数η的设置具有稳健性，本研究也设置为
ηｎ／ηｍ ＝１／２和ηｎ／ηｍ ＝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３）数值模拟绘图．根据式（２５）和参数设置可

模拟出图２到图５．图２和图３用于静态分析，即
知识产权保护不变时，前沿技术差距、知识产权保

护与技术增长率的关系．图４和图５用于动态分
析，即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时，前沿技术差距的收敛

特性．
图２和图３主要有以下３点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追赶国的技术收敛到长期稳态（技术追赶

陷阱）的过程．首先，图２可以明显看到 φ为０.２
和０．４时，技术差距和技术进步率之间都是正相
关的，印证了假说１．其次，此处主要研究φ＝０.８
（技术前沿国）和 φ＝０．４（追赶国）的技术进步
率．Ｃ点（１．６２，０．０２）既是追赶国与技术前沿国
技术进步率（φ＝０．８）的交点，也是 φ＝０．４时，
追赶国技术差距的长期稳态收敛点．当技术差距
较大时，例如技术追赶国的技术在 Ｃ点右上方的
Ａ点，此时，技术前沿国对技术追赶国具有较大的
技术溢出效应．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使追赶国可
以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模仿带来快

速的技术收敛，一直收敛到 Ｃ点．当技术差距较
小时，例如技术差距在 Ｃ点左下方 Ｄ点时，此时
技术追赶国的技术进步率低于前沿技术国，二者

的技术差距会变大，但是随着技术追赶国和技术

前沿国技术差距的拉大，技术溢出效应会增加，更

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又会加快追赶国的技术追赶效

应，直到技术追赶国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前沿国

的技术进步率保持一致（Ｃ点），此时，技术进步
进入相对稳态阶段，即技术前沿国和技术追赶国

保持相同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技术前沿国永远是
技术前沿国，技术追赶国永远是技术追赶者，后者

落入了“技术追赶陷阱”中（Ｃ点）．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不同时，追赶技术（技术

追赶国）的长期稳态收敛过程及稳态（Ｃ点和
Ｂ点）、技术差距阈值（Ａ点）的比较静态分析：１）
从图２中可知 Ａ点是 φ＝０．４和 φ＝０．２时，追
赶国的技术追赶路径的交点．Ａ点（技术差距为
１.９７）右侧表明技术差距越大，知识产权保护越
弱，技术追赶效应越强．而 Ａ点左侧表明技术差
距越小，知识产权保护越强，技术追赶效应越强．
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２是正确的；２）Ｃ点（１．６２，
０.０２）和 Ｂ点（１．７２，０．０２）分别是 φ ＝０．４和
φ＝０．２时，技术追赶国的“技术追赶陷阱”．Ｃ点
位于Ｂ点左侧，Ｃ点距离前沿技术更近．在经济
处于稳态时，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前期有较

快追赶效应，但是稳态时会陷入更远的“技术追

赶陷阱”中．这是本研究与 Ｃｈｕ等［２０］
研究结论的

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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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本研究也取ρ＝０．０４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图２类似，限于篇幅未报告图像，感兴趣的读者可向通讯作者索取．



图２　前沿技术差距、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增长率关系
Ｆｉｇ．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ａｐ，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第三，探究国家间异质性的制度环境对知识

产权保护策略调整的影响．例如，当国家基础创新
转化能力和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的相对大小变

化时，国家该如何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将
ηｎ／ηｍ设置为１／２，其余参数同图２，图３绘制了
ηｎ／ηｍ为１／２的图像．此时，国家引进技术吸收能
力非常强，是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的２倍．这可
能源于国家具有更开放的外交理念和优惠的引进

外资政策等（例如中国以前采取的“以市场换技

术”的政策理念），会吸引外来技术大量流入本

国，显著提升本国的技术引进吸收能力．此时，
Ａ点（阈值）对应的横坐标是１．５，远小于图２中
Ａ点的横坐标１．９７．这表明当国家技术引进吸收
能力较强时，追赶国需要考虑适当延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策略．此外，本研究也将 ηｎ／ηｍ设置为
２，绘制了模拟图．此时 Ａ点横坐标为３⑥．综合而
言，一个国家实行宽松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之间切换的节点是动态变化的，并且显著受到

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和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

之间相对大小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将动态化处理知识产权保护，观

测技术差距的动态变化．理想策略⑦是逐步地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减少制度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且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研发人员

自主创新的努力程度，使追赶国逐步地由技术模仿

型国家过渡为自主创新型国家．逐步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主要有三种策略：一是线性完善策略；二是先松

后紧的非线性完善策略；三是先紧后松的非线性完

善策略．接下来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讨论知识产权
保护变动时技术差距的动态特征．

图３　ηｎ／ηｍ为１／２时阈值的变动

Ｆｉｇ．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ｔηｎ／ηｍ ＝１／２

第一，动态线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持低

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时技术追赶路径的比较分析．
图４中初始技术差距均为１０，实线是知识产权保
护φ固定为０．２时，技术差距在时间上的动态变
化．带圈虚线是知识产权保护从０．２以０．０２的步
长线性增加到０．８，然后保持不变时，技术差距在
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带星实线是以０．０４的步长线
性调整时的图像．

图４　线性调整φ与固定φ时技术差距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４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ａｐａｔｌｉｎｅａ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φａｎｄｆｉｘｅｄ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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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限于篇幅，未展示图像，感兴趣的读者可向通讯作者索取．
本研究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的“０／１”策略（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仅在０和１之间切换的策略）．因为在实践中“０／１”策略的急剧转变，类似于一
种休克式疗法，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带来极大的制度变迁成本，对经济产生较大波动．



首先，对比图４中φ不变（实线）和φ以０．０２
的步长（带圈虚线）调整曲线，会发现恒定低水平

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前４０期的技术追赶效应更显
著．这主要是因为在此阶段技术差距较大，技术模
仿效应会占主导地位，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φ
不变）会带来更显著的技术进步效应．但是４０期
之后，技术追赶国将落入“技术追赶陷阱”中．而
带圈虚线虽然在前４０期的技术追赶效应都低于
φ不变的技术追赶国，但是由于每一期知识产权
保护都在加强，从而激励追赶国投入了更多自主

创新努力程度，追赶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在增强，

即使技术追赶国在位于“技术追赶陷阱”时，由于

追赶国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此时追赶国还是可以

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完成技术收敛过程．其次，
对比带圈虚线和带星实线，会发现带圈虚线以更

快的速度收敛．这是因为以更小的步长使得技术
追赶国在每一期都拥有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

技术差距较大时会带来更大的技术模仿效应，因

而带圈虚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收敛．此处的理论阐
明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追赶国，如果采取

动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可以顺利完成技术

追赶．这解释了为何有些技术追赶国可以完成技
术追赶过程的典型化事实．

第二，非线性策略和线性策略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时技术追赶路径的动态比较分析．图５（ａ）是前
１５０期的动态变化结果，图５（ｂ）是６０期～１６０期的
动态变化结果．结果显示：１）知识产权保护无论
是以线性还是非线性的策略完善，追赶国最终都

会跨过“技术追赶陷阱”；２）技术追赶国完成技术
收敛的时间有显著差异性．先松后紧的非线性调
整策略有最短的技术收敛时间，线性调整策略次

之，先紧后松的调整策略最久．先松后紧的非线性
调整策略有最短收敛时间的原因在于，前 ４０期
每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都相对最低，而此阶段

的技术差距较大（均在１．９７以上），弱知识产权
保护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技术模仿红利，产生更快

的技术追赶效应．４０期后，技术差距进入１．９７以
下时，技术模仿红利消失，此阶段弱知识产权保护

则会成为技术追赶的阻碍．如果依旧维持弱知识
产权保护，追赶国很可能落入“技术追赶陷阱”

中．此阶段如果迅速建立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会激励追赶国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提升技

术追赶速度．总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先松后紧的
调整策略可以在前期充分利用技术模仿红利，在

后期又充分激发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因而具有最

短追赶时间（见图５（ｂ））．这可合理解释一个国
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有时间不

一致性的原因．

　（ａ）前１５０期的动态变化　　　　　　　　　　　　　　（ｂ）６０期～１６０期的动态变化
（ａ）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１５０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ｐｅｒｉｏｄ６０ｔｏ１６０

图５　非线性与线性调整φ时技术差距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５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ａｐａｔｌｉｎｅａ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φ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φ

注：图中先紧后松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是沿着开口向下的抛物线（φ＝－ １１５００（ｔ－３０）
２＋０．８）调整φ．该抛物线的参数设置需要

满足以下两个规则：第一，在时间ｔ＝０的时刻，初始的知识产权保护为０．２．第二，根据以０．０２步长的调整策略使初始知识产权保护从
０．２调整到最大值０．８需要３０期，因此，假定非线性调整策略（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也在第３０期可以将φ调整到最大值０．８．该抛物线的
斜率在［０，３０］时，斜率是逐渐减小的，满足φ先紧后松调整的特点．先松后紧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是线性调整（步长为０．０２）和
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的对称面．即将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以线性调整（步长为０．０２）的直线为对称轴取对称面，所得的曲线．该曲线也满足初
始知识产权保护为０．２，经过３０期可以达到０．８的目标．该曲线的斜率在［０，３０］时，斜率是逐渐增大的，满足φ先松后紧调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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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处理与方法构建

２．１　计量模型
为验证假说１和假说２，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ｇ＿ｔｆｐｉｔ＝ｃ＋β１ｄｉｓｉｔ＋β２ｘｉｔ＋ｚ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２６）
ｇ＿ｔｆｐｉｔ＝ｃ＋β１ｄｉｓｉｔ＋β３ｐｒｏｉｔ＋β４ｐｒｏｉｔ×ｔｈｄｕｉｔ＋

β２ｘｉｔ＋ｚ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２７）
ｇ＿ｔｆｐｉｔ＝ｃ＋β１ｄｉｓ＿ｄｕｍｉｔ＋β３ｐｒｏｉｔ＋β５ｐｒｏｉｔ×

ｄｉｓ＿ｄｕｍｉｔ＋β２ｘｉｔ＋ｚ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２８）
其中ｇ＿ｔｆｐｉｔ表示ｉ国家在ｔ期的技术追赶效应（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ｃ表示常数，ｄｉｓ是前沿技
术差距，ｐｒｏ是知识产权保护．ｔｈｄｕ是示性函数，当
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为１，否则为０．ε是随机扰
动项，ｄｉｓ＿ｄｕｍ是虚拟变量（后文会有详细说明）．
ｘ是控制变量（后文会有详细说明）；ｚ是国家个体
固定效应；ｙｅａｒ是年份固定效应．式（２６）用于验
证假说１，式（２７）和式（２８）用于验证假说２．
２．２　主要变量来源与说明

前沿技术差距 （ｄｉｓ）：由于美国是当前技术
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并且其经济总量长期世界

第一．因此，将美国认定为技术前沿国．前沿技术
差距是美国的 ＴＦＰ除以其余国家的 ＴＦＰ．宾夕法
尼亚大学编制的佩恩表（简写为ＰＷＴ９．１）提供了
各个国家基于总产出计算出的ＴＦＰ．计量回归时，
采用了滞后一期的技术差距．ＰＷＴ９．１还提供了
基于总需求视角计算的 ＴＦＰ，本研究将此方法作
为前沿技术差距 （ｄｉｓ＿ｗ）的稳健性检验．详细计
算过程可参考原参考文献或者向本研究的通讯作

者索取．
技术进步率 （ｇ＿ｔｆｐ）：计算一国的技术进步

率需要借鉴前沿技术差距的方法．以计算中国的
技术进步率为例阐述具体计算过程．首先，选取中
国２０１１年的ＴＦＰ为基年，计算出中国其他年份的
ＴＦＰ与２０１１年 ＴＦＰ的比值．其次，将这些相对
ＴＦＰ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计算增长率即可．

知识产权保护 （ｐｒｏ）：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
不能以单一指标衡量，应是一个从多种视角反应

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指标
［２］．世界银

行的全球治理指标搜集了全球 ２１４个国家

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家治理的６个重要指标．其中法律
制度规则（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指标综合了知识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和政府法治的信任程度等多种指标．知
识产权保护可以直接度量本研究最为关注的知识

产权保护指标；产权保护可以测度一个地区对私

人产权的保护意识，里面也包含了知识产权的内

容；对政府法治的信任程度体现了一国法律的执

行情况，这会影响到企业对知识产权维权的预期；

这些分指标从多种角度反应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因此，本研究的知识产权保护既包含了知
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内容，也包含了知识产权保护

的执法内容．计量回归时，采用了滞后一期的知识
产权保护．由于学术界对知识产权保护指标标准
不统一，因此，本研究也采用了加拿大弗雷泽研究

所提供的经济自由指数中的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

指标来测度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用作稳健

性检验．
控制变量的选取．人均ＧＤＰ（ａｖｇｄｐ）：采用佩

恩表提供的人均 ＧＤＰ．外资进入 （ｆｄｉ）：外资进入
（ｆｄｉ）数据源于世界银行，采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
入占 ＧＤＰ的百分比替代．是否加入ＷＴＯ（ＷＴＯ）：
一国加入ＷＴＯ之前，该变量设置为０，加入 ＷＴＯ
之后，设置为１．人口数目 （ｐｏｐ）：选用人口数目
来控制市场规模效应．人力资本指数 （ｈｃ）：参考
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７］的研究，选用佩恩表提供
的人力资本指数（ｈｃ）作为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借鉴 Ｃｈｕ等［２０］、施炳展和方杰炜

［２９］
的

研究，选取了贸易开放度（ｏｐｅｎ）来测度本国其余
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具体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该数据来源于世界发

展指标（ＷＤＩ）数据库）．国家政治的稳定性
（ｐｖｅ）：国家的政治环境越稳定，政府的承诺具有
更强的可信度，可以给企业良好的预期，越有利于

开办企业（该数据源于世界银行）．行贿控制指数
（ｃｏ）：一般而言，政府行贿控制的越好，会激励经
济人将精力投入到创新型活动中，这会更有利于

国家的技术进步（数据来源于ＬａＰｏｒｔａ等［３０］）．地
理纬度（ｌａｔ）：有些学者支持地理决定论，Ｂｌｏｏｍ
和 Ｓａｃｈｓ［３１］、Ｇａｌｌｕｐ等［３２］

的研究表明，低纬度气

候炎热，容易导致各种疟疾和热带病，不利于经济

的发展（数据来源于Ｎｕｎｎ和 Ｑｉａｎ［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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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据删选后，保留了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７年
的８７个国家（地区）共１３０５个样本的面板数据．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１．变量前含有 ｌｎ，表示进
行了取对数处理．表１数据无异常值，基本符合计
量建模要求．

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ｔｆｐ １３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４３１ ０．６３０

ｄｉｓ １３０５ １．４０７ ０．２９９ １ ３．０７３

ｐｒｏ １３０５ ０．２９４ １．０５６ －１．８５２ ２．１００

ｆｄｉ １３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２５５ －０．５７５ ４．４９１

ＷＴＯ １３０５ ０．９９９ ０．０３９ ０ １

ｌｎａｖｇｄｐ １３０５ ９．５３９ １．１３６ ６．４７９ １１．９２６

ｌｎｐｏｐ １３０５ ２．７１３ １．５９１ －１．２４５ ７．２５１

ｌｎｈｃ １３０５ ２．６２０ ０．６５９ １．０９８ ３．９７４

ｏｐｅｎ １３０５ ０．９０１ ０．６６２ ０．１９１ ４．４２６

ｐｖｅ １３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９４３ －３．１８１ １．６８８

ｌｎｃｏ １３０５ １．７５４ ０．３９８ ０．７６２ ２．３０３

ｌａｔ １３０５ ０．３１５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１ ０．７２２

３　结果估计

３．１　基准结果
表２报告了模型估计的基准结果．表 ２第

（１）列是控制国家（地区）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时，
技术增长率对技术差距的回归结果．技术差距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技术差距会显著加速

技术追赶效应．该估计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说１成
立．表２第（２）列是增加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技术差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

说１成立．表２第（３）列是将前沿技术差距与知
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加入模型的估计结果．技术
差距系数（ｄｉｓ＿ｄｕｍ）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
和技术差距较大的经济体相比，技术差距小的国

家（虚拟变量为１）的技术差距对技术追赶效应的
影响较小，这再次验证了假说１成立．知识产权保
护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和假说２的
分析初步吻合，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效

应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效应，其

对技术增长率的影响可正可负，因此，理论上该系

数可能会出现不显著的情况．

表２　基准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ｔｆｐ ｇ＿ｔｆｐ ｇ＿ｔｆｐ

ｄｉｓ
０．０６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ｄｉｓ＿ｄｕｍ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ｐｒ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ｄｉｓ＿ｄｕｍ
×

ｐｒｏ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ｌｎａｖｇｄｐ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ｆｄｉ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ＷＴ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ｐｏ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ｌｎｈｃ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ｐｖ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

ｌａ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ｌｎｃ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１２１８ １２１８ １２１８

Ｒ２ ０．２１０ ０．２６７ ０．２２１

注：汇报结果均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双尾检

验中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同．第（３）列的前沿技术差

距是虚拟变量是技术差距小于技术差距均值的技术差距设置为

１，反之，设置为０．此外，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展开讨

论，后文表格中不再汇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

向通讯作者索取．

３．２　门槛效应
假说２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效应的

影响在技术差距上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将采用
门槛模型验证该假说．

表３报告了在３００次自抽样下，门槛个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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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估计结果．从 Ｐ值来看，接受了存在１个门
槛的假说（Ｐ＝０．０３３），拒绝了存在２个门槛的假
说（Ｐ＝０．５７７）．

表４报告了单一门槛效应的具体估计结果．
门槛值为 ２．０２５，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１．９６１，
２.０４３］．技术差距高于门槛时，估计结果显著为
负．这表明在技术差距较远时，追赶国宽松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会显著促进国家的技术追赶效应，

验证了假说２．在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估计结
果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技术差距缩小，
追赶国持续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会失去显著促

进技术追赶的优势，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假说２．
３．３　内生性处理

前文的基准分析验证了模型假说，但可能会

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处，本研究主要采用三种工具
变量处理测量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表３　门槛个数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ｓｔ

门槛数 残差平方和 均方误差 Ｆ统计量 Ｐ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单一门槛 １．８１３ ０．００１ ２１．１４０ ０．０３３ １４．１３６ １８．５３８ ２７．３５０

双门槛 １．８０４ ０．００１ ６．３５０ ０．５７７ １５．７４４ ２５．４９７ ４０．８７６

表４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ｇ＿ｔｆｐ

ｐｒｏ（ｄｉｓ＜２．０２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ｐｒｏ（ｄｉｓ≥２．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国家效应 ＹＥＳ

样本数 １３０５

Ｒ２ ０．０４２

　　第一，采用滞后两期的数据作为滞后一期数
据的工具变量．滞后数据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
定．表 ５第（１）列汇报了该估计结果，交互项
（ｄｉｓ＿ｄｕｍ

×

ｐｒｏ）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
权保护在技术差距较小的经济体中会显著的促进

技术追赶效应，假说２依然成立．
第二，采用某一国法律体系是否源于英国法

律体系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如果
某一国的法律体系起源于英法体系，那么该国的

知识产权法会深受英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影响，

因此，法律体系是否起源英法体系满足相关性假

定．而英国是专利法（１６２３年的《垄断法》与版权
法（１７１０年的《安妮法令》）的发源地［７］，这些法

律制度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
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的程度与这个国家是否起

源于英法体系应该是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本研
究通过计量回归模型⑧排除了两个可能存在的传

导渠道（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来验

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一是通过回归各国法律起

源（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ｇｉｎ）和１８５０年的城市化水平（ｃｉｔｙ），
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００８，标准误为
０．０２０，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各国

表５　内生性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ｔｆｐ ｇ＿ｔｆｐ ｇ＿ｔｆｐ

ｄｉｓ＿ｄｕｍ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ｐｒｏ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ｄｉｓ＿ｄｕｍ
×

ｐｒｏ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Ｗｅａ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１１１** ３５．１２** ７０．５２**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２７８** １５８** ２９０**

Ｓａｒｇ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２．３４４ １．３０３

Ｐ值 — ０．３１０ ０．５２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１１３１ ８０６ １１１８

Ｒ２ ０．２４０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９

注：弱工具变量检验（ｗｅａ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和不可识别性检验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都十分显著，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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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各国法律起源数据和１８５０年各国城市化水平数据（ｃｉｔｙ）来源于Ｎｕｎｎ和 Ｑｉａｎ［３３］．



法律起源不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影响到目

前的技术发展．二是排除工具变量（法律起源）和
当时国家的人力资本相关，切断工具变量会通过

影响当时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目前技术进

步的途径．通过回归各国法律起源和１９７０年的人
力资本水平（ｈｃ），发现二者相关系数为 －０．０７４，
标准误为０．１３１，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
著，即各国法律起源不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

的途径影响到目前的技术发展．以上结果充分证
明工具变量（法律起源）具有良好的外生性．表５
第（２）列汇报了该估计结果，交互项（ｄｉｓ＿ｄｕｍ×

ｐｒｏ）显著为正，表明假说２依然成立．
第三，进一步采用了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受英国的影响程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

量．一方面，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受英国的影响
程度与知识产权保护满足相关性假定．知识产权
保护本身既是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保护，也是个人

主义的一种体现，因此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相关性．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受英国的

影响程度满足外生性假定．即国家个人主义价值
观受英国的影响程度与国家当时的经济水平之间

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理论上，国家当时的经济水
平主要是由本国当时的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模式

决定
［３４，３５］，因此，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受英国

的影响程度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⑨．表５第（３）列
汇报了该估计结果，交互项 （ｄｉｓ＿ｄｕｍ×

ｐｒｏ）显著
为正，表明假说２依然成立．

综上所述�10，虽然实证研究中确实存在内生

性问题，但是内生性问题并不会显著改变本研究

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
３．４　稳健性检验

鉴于核心指标测度并无统一标准，实证分析

是否对指标的不同测度方法稳健需进一步

检验�11．

１）更换 ＴＦＰ测算法（ｔｆｐ＿ｗ）．利用前文阐述
的从需求的视角测度总产出，然后重新计算ＴＦＰ．
２）采用专利测度技术水平（ｐａｔｅｎｔ）．采用世

界银行提供的专利申请量测度国家技术创新水

平，重新计算技术进步率．
３）更换知识产权保护（ｐｒｏ＿ｗ）．采用加拿大

弗雷泽研究所（Ｆｒａ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提供的世界经济
自由指数中的法律制度与财产权的保护作为知识

产权保护的代理指标．
４）剔除小样本数据．本研究还剔除了ＧＤＰ总

量最小的 １０％的样本和剔除人口总量最小的
１０％的样本进行估计．

５）采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ｉｒｐｓ）替代知识
产权保护（ｐｒｏ）．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是知识产权保
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意味
着缩小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统计半径，对本研究的

结论有何影响值得研究．本研究借鉴了Ｐａｒｋ［６］的
数据做了相应的实证检验．Ｐａｒｋ［６］的数据主要集
中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层面，而未涉及知识产

权保护的执法层面．
６）采用制度质量（ｉｎｓｔ）替代知识产权保护

（ｐｒｏ）．知识产权保护是制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
一，因此，读者可能会有“是制度质量发挥作用而

非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作用”的猜想．为消除这种
猜想，本研究采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提供的世

界经济自由指数作为制度质量（ｉｎｓｔ）的代理指标
进行了对比性分析．该指标包含了法律和产权保
护、政府规模、货币体系、贸易自由度和政府监管

程度，可以较好地反应国家的制度质量．
前４个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两个假说．值

得注意的是后两种稳健性检验．１）知识产权保护
立法（ｉｒｐｓ）替代知识产权保护（ｐｒｏ）后，依然支持
两个假说．但是同时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

—０３—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

⑨

�10

�11

工具变量具体以一国中会英语的人口比例作为该国受英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英语中较为强调个人主义：比如英文名是名
字在前，姓在后．会英语的人潜移默化地可能会受到英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因此，会英语人口比重越高，表明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受英国的
影响程度可能越大．总体而言，一国中会英语的人口比例是该国受英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程度的一个较好代理变量．该数据来源于Ｈａｌｌ和
Ｊｏｎｅｓ［３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通讯作者索取．
此外，本研究还从两个方面考虑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采用时间和国家个体交互固定效应减弱遗漏变量问题．二是采用
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估计减弱由于解释变量中遗漏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而导致的动态面板偏误问题．估计结果依然支持两个假
说，限于篇幅，未给出具体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通讯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具体估计结果未能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通讯作者索取．



权保护立法数据后，估计系数（ｄｉｓ＿ｄｕｍ×ｉｒｐｓ）会
有显著下降．这表明虽然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内容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

节；２）制度质量替换知识产权保护后，制度质量
改善确实可以显著加快技术追赶效应．但是同时
加入制度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变量之后，制度质

量的（ｄｉｓ＿ｄｕｍ×ｉｎｓｔ）系数变为不显著，而知识产
权保护系数依然显著，这表明制度质量发挥作用

可能更多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体现．同时，
该稳健性检验可以排除“是制度质量发挥作用而

非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作用”的猜想．综上所述，本
研究的理论假说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４　结束语

面对国际与国内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双

重呼吁与中国ＴＦＰ增速下滑的国情，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如何能动态
地刻画技术差距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

以更小的代价和更快的速度实现技术追赶至关

重要．
本研究补充了后发国家技术追赶收敛问题的

研究，全面系统地解构了经验层面上不同国家出

现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和抑制技术增长率的悖论

和同一国家出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时间不一

致性”的现象，并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撑．理论研
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技术追赶效应的影

响在技术差距因素上存在的“门槛效应”是导致

悖论发生的主要原因．技术追赶国持续性宽松的
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其技术落入“技术追赶陷

阱”中．门槛值会受到国家基础创新转化能力和
国家技术引进吸收能力的显著影响．不过，存在着
最优的逐步动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使技术追

赶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追赶过程．运用跨国
面板数据验证了以上理论假说，且研究结论不受

内生性和核心指标的不同测度方法影响．通过面
板门槛模型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追赶效应

的影响在技术差距因素上存在着门槛效应．
本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制定最优动态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路径．因地制宜是指一个国家需要考
虑自己国家的具体制度和基本国情，科学合理地

去设计适合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绝对不可

以盲目地生搬和照抄技术前沿国家已有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面临国际压力时，也要最大
限度地为本国企业争取合理的发展权益．如果发
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本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发展中国家会由于过紧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付更多的学习成本，阻碍本

国企业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因
时制宜表明国家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不是

一成不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的频繁变动）．具体是指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提
升，国家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

所处的位置，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广度与深度

问题，适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技术水平处
于世界技术链尾端时，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框架，面对国际与国内压力时，可阶段性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侧重于从知识产权保护的
广度上全面覆盖产品，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

不易过长，适当减弱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市场垄

断势力，促进技术溢出与交流．在接近技术前沿
时，则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度问题，制定更注

重产品设计细节的条例，适度延长知识产权的保

护期限，成立快速维权中心，加大侵权的惩罚力

度，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避免落入“技术追赶

陷阱”中．
本研究还表明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时，政府还需要制定合理的配套激励制度．在知
识产权保护缓慢强化阶段，则需要制定更多促

进培养技术引进吸收能力的制度．例如强化对
外开放政策、减弱外资进入市场壁垒和增加技

术引进支持力度，激励企业培养更强的引进吸

收能力．在知识产权保护快速强化阶段，则需要
制定更多促进培养基础创新转化能力的制度．
例如完善基础（应用）科研体系结构、优化成果

转化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人员的奖励机制，提

升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自主创

新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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